
1

南宁学院学生工作处文件

学字〔2021〕12 号

关于开展我校 2021 年广西“自强之星”

学生励志典型人物推荐和

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1 年广西“自强之星”学

生励志典型人物推荐和评选活动的通知》（桂教资助〔2021〕4

号）文件精神，为弘扬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，树立当代学生

自立自强、奋发成才的励志典型，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积极进取、

拼搏奋进，努力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

班人。现将开展我校 2021 年广西“自强之星”学生励志典型人

物推荐和评选活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对象

（一）曾获得学生资助政策帮助的全日制在校学生和 2016

年以后的毕业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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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，学业成绩优良，品行端正，

自强自立，乐观向上；

（三）在爱国奉献、道德弘扬、科技创新、志愿服务、劳动

实践以及扶贫攻坚、抗击疫情等方面，有突出的自强励志事迹，

在当代学生中能够起到榜样作用。

二、推荐名额

各二级学院可推荐 1 名学生，报送材料要征得学生本人同意

并加盖二级学院公章。

三、推荐程序

各二级学院按照推荐名额及要求报送相关材料，由学校进行

遴选、推荐 1 名优秀学生代表材料报送至自治区教育厅学生资助

管理中心参加评选，最终由自治区教育厅确定 100 名“自强之

星”学生励志典型人物名单，并进行发文公布、颁发证书。学生

励志典型人物事迹将推荐给有关媒体进行宣传和用于编印宣传

资料。

四、推荐材料

(一)个人简介。内容包括姓名，性别，籍贯，政治面貌，学

校年级班级，获奖情况，字数不超过 200 字，单独成页。

(二)个人事迹。事迹需有标题，要求第三人称撰写，作品内

容真实，语言文字表达准确、鲜明、生动，事迹感染力强，充分

描述学生学习、生活或社会实践等方面故事，体现其积极向上、

自强进取的精神风貌，字数 1000—1200 字，单独成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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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材料报送方式。请各二级学院采用纸质档报送和电子版

传送两种方式，填写《广西“自强之星”学生励志典型人物推荐

表》（见附件 1）及学生人物简介、事迹材料于 2021 年 4 月 2

日（星期五）前将纸质版相关材料报送至行政楼 135 办公室，电

子版材料发送至 3416819979@qq.com。

(五)材料报送要求、邮件主题为“自强之星+二级学院名称”；

所有附件以 Word 格式报送，材料文档统一命名为“二级学院名

称+学生姓名”。

联系人：庞馨凝，联系电话：0771-5900903。

附件：1.广西“自强之星”学生励志典型人物推荐表

南宁学院学生工作处

2021 年 3 月 19 日

mailto:3416819979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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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广西 “自强之星”学生励志

典型人物推荐表

学生基本

信息

姓名
出生

年月
性别

就读

学校
年级或专业

政治

面貌

家庭经济困难

类型（非贫困

生可不填写）

A 脱贫户；B城乡低保； C 孤儿；D

残疾学生；E其他困难）

自强励志感言

2018-2020

年校内外

受奖助情

况（按时间

从近到远

填写）

事迹

简介

（第三人

称，300 字）

二级学院

推荐意见

负责人签字： （盖章）

各设区市教

育局审核意

见（区直学校

和高校直接

报送） 负责人签字： （盖章）


